
【调查】

带薪休假， 想说爱你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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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闵丹 李一然/文 王巍/制表

虽然 “带薪休假” 早已是世界各国劳动制度的普遍做法， 但对于大多数中国劳动者而言， 现实中依然存在着重重阻力。 在
记者采访过程中发现， 职工有假不敢休、 带薪休假看业绩的现象在很多企业较为流行。 职工们不仅期待着带薪休假的政策能落
到实处， 更希望单位不再给带薪休假 “设槛”。

1.您的公司是否实行带薪年休
假制度？

26名职工表示有

4名表示没有

2.2014年， 您是否真正享受了
带薪年休假？

4名职工完全没享受

6名职工部分享受 20名职工完全享受

本报记者走访了30名职工， 并对这些职工的带薪年休假情况和期待进
行了调查。 包括10名外企、 6名国企、 10名民企、 4名事业单位职工。

3.如果没有带薪年休假， 企业
有经济补偿吗？

20名职工表示有

10名职工表示没有

4.您所在的企业有额外的福利
年休假吗？

10名职工表示有

20名职工表示没有

5.您或者同事会因为哪些原因
不能休年假？

A企业没有年休假

B领导不批准休假

C工作原因不能中断

D休年假就没有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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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您对带薪年休假的期待？

A期盼年休假制度的相关细节
更具体和细致。

A

B

C

B建立年休假的监督机制， 督
促企业彻底落实。

C对不能落实年休假制度的企
业给予一定处罚。

———本报记者探访职工带薪休假困境

外资企业：
带薪休假能保证
福利假期引争议

在某合资企业工作的张瑜已经在该企
业工作了3年。 按照企业的休假制度， 每
名员工除了法定带薪年休假， 还能每人按
级别享受5至15天的福利假期。 “这个福
利假期看起来似乎不错， 但是因为公司并
没有制定具体的休假细则， 有争议的时候
也没有法律依据来评判， 每年因为休假而
产生的争议也不在少数。” 按照工作年限，
2014年， 张瑜的福利休假天数从之前的5
天调整为10天， 虽然在公司的OA系统上
没能及时调整， 她也按照常规提出了休假
申请， 10天的福利假期加上5天的法定带
薪年休假， 她一共申请了15天的假期。 上
级主管也批准了她的假期申请， 当月休假
回来后， 张瑜却发现人事部门在她的考勤
记录上却注明其假期中有5天的事假， 要
扣除相应的工资。

张瑜觉得不对， 找到人事部门说明并
要求调整 ， 却遭到了拒绝 。 人事部门认
为， 公司的福利制度有调整， 职工应该先
核实再休假， 不能单纯遵循常规。 双方为
此发生争议。 双方几次协调后， 张瑜的5
天事假最终还是按照福利假来处理， 但全
年的全勤奖励却没有了。

张瑜的另一位在外企工作的朋友小苏
对于公司的福利假也颇有微词。 因为她所
在的公司明确规定， 职工申请年休假需先
休法定的假期， 当年的假期如果不休完，
自动作废。 此外， 如果碰上重大的项目进
度要求， 公司可以随时取消职工的福利假
期。

小苏告诉记者， 虽然外企的管理制度
比较完善， 但因为压力比较大， 提供的福
利待遇自然也需要更具吸引力一些。 但对
于休假制度而言， 这种 “福利” 最容易发
生争议， 因为企业有太大的自主权， 职工
难免显得弱势， 因此公司每年因为福利制
度和企业发生争议的不在少数。

事业单位：
申请休假不批准
职工不敢要补偿

对于一些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组织的
职工而言， 一些具体的事务性工作往往和
岗位直接挂钩， 如果申请年休假领导不批
准， 多数职工都不敢要未休年假的补偿。

“去年一整年， 我只休了两天年假，
这还是领导照顾， 再不休息年底更没时间
了。” 吴女士是一家事业单位的财务人员，
因为单位 “一个萝卜一个坑”， 业务工作
也抓得特别紧， 一旦有人休假， 事务性工
作就没法开展。 去年8月， 吴女士的父亲
生病住院， 她想休几天年假去医院照顾，
但是领导那觉得， 眼下实际情况不允许，
不能休假， 她只能利用下班之后和周末照
顾父亲。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 事业单位中像吴
女士这样的因为业务紧、 人手少而休不了
假的不在少数。 陈先生是家小型事业单位

的技术人员， 除去各种病休的， 单位能正
常上班的也就十几个人， 加上男员工也比
较少 ， 基本上很难正常按法定休年假 。
“按工作年限算， 我现在一年能休10天的
带薪法定年休假， 但实际上， 我每年都只
能休个三到五天， 我也从来不敢提补偿的
事， 因为单位里根本没这个先例。”

按照2008年 《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
施办法》 的相关规定， 如果用人单位确因
工作需要不能安排员工休年休假， 经员工
本人同意， 可以不安排员工休年休假。 但
对员工应休未休的年休假天数， 单位应当
按照该职工日工资收入的300%支付年休
假工资报酬， 其中包含用人单位支付员工
正常工作期间的工资收入。 对于 “不休年
假能拿三倍工资” 的说法， 陈先生表示听
说过， 但企业从来没有真正实行过。 单位
里和他一样情况的也有， 但也没听说过可
以补偿， “一般听说是企业可以给， 但是
事业单位能给的少吧！” 陈先生表示， 既
然是法定的带薪年休假， 希望不管是什么
类型的单位都应该严格执行， 不该让职工
的合法权益受损。

民营企业：
老板让歇才能休
带薪完全看业绩

“我的年休假完全是我自己争取来的，
要不是我提离职 ， 这几天的假肯定休不
了。” 李松就职于某民营科技公司， 是公
司的一名部门总监， 平时经常加班， 带薪
休假对他来说只能是个 “美好的愿望 ”。
他告诉记者， 因为私企的特点， 一切以业
务的发展为重， 所以， 公司有个不成文的
规定， 就是只有部门的业绩超额完成才能
顺利的休假。 “但实际上， 每年的业绩任
务都很重， 得每个月都拼命才能完成， 年
底才能见分晓， 或者只有极少部门的人能
享受， 这样的做法确实太不公平”。

李松所在的部门有一名同事就因为没
有年休假和公司发生了争议， 在办理离职
后， 他到仲裁部门提出了申诉， 要求企业
补偿未休年休假的经济补偿。 公司则反驳
是职工自己选择了不休假 。 双方也为此
“对簿公堂”。 按照2008年 《企业职工带薪
年休假实施办法》 第12条规定： 用人单位
与职工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 当年度
未安排职工休满应休年休假的， 应当按照
职工当年已工作时间折算应休未休年休假
天数并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 但折算
后不足1整天的部分不支付未休年休假工
资报酬。 折算方法为： （当年度在本单位
已过日历天数÷365天） ×职工本人全年应
当享受的年休假天数-当年度已安排年休
假天数。

对此， 法律专家表示， 职工的休息权
是宪法所赋予的劳动者的基本权利。 职工
的休息权不仅包括劳动者平时工作时间内
的休息时间， 也包括公休时间、 法定节假
日休息时间， 还包括职工的年休假。 职工
有权在工作期间获得休息日和法定节假日
之外的连续休息时间， 可以让自己的身心
得以放松， 无需上班工作还可以获得正常
的工资报酬。

职工的休息权是宪法所赋予的劳动者
的基本权利， 任何性质的企业都应该按照
法律的规定保障职工的这项基本权利。 从
现行法律法规分析， 带薪年休假体现的也
是职工的休息权。 《劳动法》 规定， 国家
实行带薪年休假制度。 劳动者连续工作满
一年以上的 ， 享受带薪年休假 。 对此 ，
《劳动法》 第四章也有规定。

带薪休假制度事关每个家庭、 每个职
工， 是社会民生、 劳动就业领域的热点问
题 ， 进一步落实带薪休假 ， 需要用工单
位、 劳动监察部门、 工会和员工等社会各

方面的共同努力 。 《职工带薪年休假条
例》 提到， “工会组织依法维护职工的年
休假权利。” 因此， 应当发挥工会的作用，
保障劳动者依法享受带薪休假， 同时不影
响用人单位生产和工作。 目前北京的一些
企业工会通过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等形式，
制定本单位带薪年休假制度的实施细则，
在劳资双方协商带薪年休假过程中起到桥梁
的作用 。 如果一旦劳资双方就此发生争
议， 建议工会部门积极协调处理， 积极调
解该类纠纷， 如果职工因此提起诉讼， 工
会应予以支持。

职工的休息权是宪法赋予劳动者的基本权利
北京市律协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金晓莲


